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爱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慕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爱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97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A股）

4,001.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20.9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3,980.99万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7,856.13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76,124.86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5月20日出具

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B11119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制度。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等相关文件规定，与保荐机构、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用于存放上

述募集资金，以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安全。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43,990.15 43,990.15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15,153.16 15,153.16 

3 在越南投资建设生产基地 35,765.32 16,981.55 

合  计 94,908.63 76,124.86 

二、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情况 

（一）“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情况 

1、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概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概况为：公

司拟通过爱慕股份及其子公司北京爱慕服饰销售有限公司和重庆爱慕美丽服饰

有限公司投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计划于3年内在国内各省份的主要城市新建直

营终端362家，同时优化升级现有直营终端576家。项目建成后，公司的零售网络

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适度扩大，终端视觉形象得以进一步升级，以满足消费者

不断提升的购物体验需求。 

2、增加实施主体的情况及原因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原实施主体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慕服饰销售

有限公司和重庆爱慕美丽服饰有限公司，现增加两家全资子公司为实施主体，作

为该募投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该募投项目其他内容均不发生变化。新增实施主

体后，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调整前实施主体 调整后实施主体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爱慕股份、 

北京爱慕服饰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爱慕美丽服饰有限公司 

爱慕股份、 

北京爱慕服饰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爱慕美丽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爱慕内衣有限公司、 

苏州爱慕内衣有限公司 

公司基于各子公司管理功能定位，结合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覆盖地域，需将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在原有三家的基础上增加两家全资子公司，实施主体

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公司零售渠道的有效拓展，确保该募投项目顺利完成。 

增加的两家实施主体上海爱慕内衣有限公司和苏州爱慕内衣有限公司，主营

业务均为负责公司特定区域直营终端销售网络的建设和日常运营管理，通过增加



 

 

上述实施主体，可有效整合公司内部资源，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运营及管理效率，

使募投项目在建设实施过程中及投产后能够更好的运营。 

3、实施方式 

公司将采用借款给全资子公司的方式用于募投项目的建设。 

4、拟增加的两家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爱慕内衣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永嘉路41号601室 

法定代表人：郑崝 

经营范围：高级男女内衣，男女时装，服饰用品的设计、生产、加工、销售

（生产、加工限委托），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不含黄金），化妆品的销售；

展览展示。（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85.85 797.04 

应收账款 30.55 41.53 

其他应收款 134.82 128.17 

负债总额 1,706.86 1,838.75 

所有者权益 -921.01 -1,041.71 

项目 2020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91.19 165.70 

营业利润 -679.65 -150.87 

净利润 -579.55 -120.70 

（2）公司名称：苏州爱慕内衣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5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苏省吴江平望镇美佳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荣龙 

经营范围：内衣设计、生产、销售；服装、服饰品、内衣辅件辅料销售；内

衣专柜安装、设计；上述产品售后服务；硅胶义乳、硅胶制品生产、销售；工业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与经营；景区游览服务；工艺美术品、艺术收藏品（不含文物）、

化妆品、针纺织品、家纺用品、家居用品、乳胶制品的销售；展览展示服务；会

务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场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劳动

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794.43 20,322.13 

应收账款 617.54 692.47 

其他应收款 463.71 409.43 

负债总额 19,831.33 18,615.11 

所有者权益 1,963.10 1,707.02 

项目 2020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91.97 1,505.30 

营业利润 -1,736.15 -367.57 

净利润 -1,284.64 -256.08 

（二）“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情况 

1、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概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概况为：

公司拟通过爱慕股份实施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其内容主要包括业务中台、数据

中台、大数据平台、智能营销项目、集团官网矩阵升级改造、营销管理类业务系



 

 

统升级改造、产品实现类业务系统升级改造、集团管控业务系统升级改造等子项

目的实施。通过对上述系统的打造和升级，公司能够通过统一的数据架构来消除

不同信息化系统之间数据交互的壁垒，构建企业级计算中心，同时通过运用多种

数据模型对公司运营和管理提供科学、智能的预警、预测、分析、决策信息，提

高公司运营能力和管理水平。 

2、增加实施主体的情况及原因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原实施主体为公司，现增加1家全资子公司为实施

主体，作为该募投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该募投项目其他内容均不发生变化。新

增实施主体后，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调整前实施主体 调整后实施主体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爱慕股份 
爱慕股份、 

北京爱慕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除了在公司加大通过信息化提升公司数字化、智

能化、系统化的智能管理的投入外，基于公司未来管理提效及辐射全国直营终端

管理模式出发，需要在全资子公司北京爱慕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中同时进行业

务中台、智能营销、大数据平台、数据中台等信息化系统的搭建，以确保信息化

系统建设项目的顺利高效推进，从而全方位为公司整体的信息化需求服务。 

3、实施方式 

公司将采用借款给全资子公司的方式用于募投项目的建设。 

4、拟增加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爱慕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聚源西路18号院2号楼1至6层101内2层、5层 

法定代表人：郑崝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销售服装、鞋帽、日用品、II类医疗器械、

非医用口罩；接受委托提供酒店预订服务；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出版物零售。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销售第三类医



 

 

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80.05 11,156.23 

应收账款 2,326.12 1,877.27 

其他应收款 503.89 214.93 

负债总额 10,540.62 10,501.01 

所有者权益 439.43 655.22 

项目 2020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9,406.62 18,257.40 

营业利润 -1,261.81 290.29 

净利润 -956.90 215.79 

三、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是公司从自身业务发展的实际需

要出发，顺应公司的经营发展及募投项目的实施需要。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有助于公司优化市场布局、扩充营销团队，

整合营销资源，充分利用公司品牌优势、产品优势、人才优势，进一步深耕市场，

有利于加快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进度。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有助于全面提升公司运营和管理效率。通

过对信息化系统的打造和升级，公司能够在全公司的不同区域中构建企业级计算

中心，同时通过运用多种数据模型对公司运营和管理提供科学、智能的预警、预

测、分析、决策信息，提高公司运营能力和管理水平。 

本次除前述增加范围外，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内容、实施方式均未

发生变化，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造成实质性影响。 

四、公司内部审议程序 



 

 

爱慕股份于2021年7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独立董事

对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信息化

系统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是公司从自身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顺应公

司的发展战略及募投项目的实施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保

障募投项目实施，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

修订）》等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信息化系统建设

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爱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杨逸墨      俞康泽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6 日 


